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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3� � �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49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爱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案件一为二审终审阶段；案件二、案件三尚在一审审理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中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保理” ）为原审原告，二审为被上诉人；

案件二、案件三中爱建保理均为原告。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爱建保理与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辉房地产” ）因保理合同

纠纷（简称“案件一” ），爱建保理于前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财产保全，要求保理

合同项下买卖双方分别履行支付应收账款义务和其他偿付义务， 其余两名被告分别履行对应的连带清

偿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义务。 该案件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案号：

（2022）沪0115民初13268号。 其与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成都金堂蓝光” ）因保理合

同纠纷（简称“案件二” ），爱建保理于前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要求保理

合同项下买卖双方分别履行支付应收账款义务和应收账款反转让义务， 其余三名被告分别履行对应的

连带清偿责任和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义务。 该案件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并出具受理通

知书，案号：（2022）沪0115民初5019号。 其与惠州市汤普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汤普实业” ）因保理合

同纠纷（简称“案件三” ），爱建保理于前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财产保全，要求保理

合同项下买卖双方分别履行支付应收账款义务和其他偿付义务，保证人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 该案件

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案号：（2022）沪0115民初6227号。

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接爱建保理报告，案件二和案件三仍在一审审理阶段，案件一取得相关进展，

爱建保理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22）沪0115民初13268号，后续爱建保理

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转交律师的宏辉房地产公司的上诉状，宏辉房地产公司已提起上诉，上诉

理由为不应当支付律师费及保全保险费损失。 爱建保理正在积极跟进法院的二审进度。（以上案件详情

请见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披露的公司临2022-006号公告、2022年9月30日披露的公司临2022-040号

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接爱建保理报告，案件一取得相关进展，爱建保理于近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

出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2022）沪74民终1443号，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6元，由上诉人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爱建保理前期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对上述三案件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

备。 此次判决为案件一的二审终审判决，案件二和案件三后续情况尚不确定，同时相关保证人亦存在无

法履行或无法完全履行保证义务的可能，故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三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2-191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2年9月13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2年第九次临时会议、

监事会2022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充分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的产品；同时，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红河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以协定存款、现金存款类增值产品等方式存

放。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7）详见

2022年9月14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2年9

月30日，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19日购买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聚赢汇率-挂钩美元对日元汇率结构

性存款”产品，已于2022年12月20日赎回，收回本金10,000万元，获得收益34.54万元。 上述本金及收益

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如下：

序

号

购买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代码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来源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万

元）

1

云南能源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聚赢汇率-挂钩

美元对日元汇率

结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保本浮 动收

益型）

SDGA2209

42Z

10,000 2022/10/20

2022/12/2

0

闲置募集

资金

1.4%-3.15% 34.54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购买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代码

投资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来

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关联关

系

是否到期

赎回

1

云南能 源 投

资股份有 限

公司

聚赢汇率-挂钩

欧元对美元汇率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保

本浮动收益型）

SDGA22094

4Z

65,600

2022/10/

20

2022/12/

29

闲置 募

集资金

1.5%-3.2% 无 否

2

云南能 源 投

资股份有 限

公司

聚赢汇率-挂钩

美元对日元汇率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保

本浮动收益型）

SDGA22094

3Z

70,000

2022/10/

20

2022/12/

29

闲置 募

集资金

1.5%-3.2% 无 否

3

云南能 源 投

资股份有 限

公司

聚赢汇率-挂钩

美元对日元汇率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保

本浮动收益型）

SDGA22094

2Z

10,000

2022/10/

20

2022/12/

20

闲置 募

集资金

1.4% -3.

15%

无

是， 本金

全 部 收

回， 获得

收 益

34.54 万

元。

4

云南能 源 投

资股份有 限

公司

聚赢汇率-挂钩

欧元对美元汇率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保

本浮动收益型）

SDGA22094

1Z

20,000

2022/10/

20

2022/11/

21

闲置 募

集资金

1.3% -3.

05%

无

是， 本金

全 部 收

回， 获得

收 益

46.17 万

元。

5

云南能 源 投

资股份有 限

公司

聚赢汇率-挂钩

欧元对美元汇率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保

本浮动收益型）

SDGA22102

7Z

5,000

2022/11/

8

2022/12/

8

闲置 募

集资金

1.3%-2.7% 无

是， 本金

全 部 收

回， 获得

收益 9.73

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20日，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赎回的金额为人民币

135,600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根据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红河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所签订的存款增值服务协议，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以现金存款类增值产品方式存放。

三、备查文件

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许可，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出让人” ）将88笔

应收账款（详见附件清单）通过京东拍卖平台进行拍卖处置，2022年12月18日，北京银海兴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受让人” ）竞买取得88笔应收账款。

基于上述，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附件清单的债务人应向债权受让人清偿其欠付债权出让人的款

项，请附件清单中的债务人及时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将账面债权主体及时变更为北京银海兴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并按照北京银海兴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偿付时限）向北京银海兴华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偿付，转入北京银海兴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债务人对债权受让人的有效偿付方构成对该债权项下义务的履行。

特此公告。

北京银海兴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政达路支行

账户名称： 0200014409200053002

银行账号： 102100001442

附件：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88笔应收账款清单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1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应收账款

1 安康市污泥处理厂筹建处 1,174,238.95

2 保定钞票纸业有限公司 671,353.00

3 北京华都肉鸡公司 57,492.00

4 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0

5 北京淇方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61,839.80

6 成都大永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31,407.00

7 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43,126.84

8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华宫矿 157,759.00

9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分公司 14,120,210.34

10 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管委会 50,000.00

11 广州市锦润食品有限公司 20,000.00

12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4,095,500.00

13 国投广东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493,478.30

14 国网能源阜康发电有限公司 77,642.15

15 国营铁龙林场 323,574.12

16 杭州高新（滨江）水务有限公司 10,431,957.00

17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60.00

18 黑龙江泉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94,000.00

19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 615,635.32

20 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261,398.93

21 黄石世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449,089.26

22 黄石市富池水务有限公司 4,456,201.02

23 建荣生物工程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123,709.49

24 江苏碧清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172,000.00

25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5,140,000.00

26 江苏垚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00.00

27 进贤县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2,242,379.35

28 昆明圣火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68,000.40

29 乐昌市福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20,000.00

30 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1,432,006.77

31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8,218,477.90

32 临沂博创水务有限公司 5,760,000.00

33 泸州市纳溪区国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09,517.40

34 眉山金象化工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1,302,000.00

35 绵竹市汉旺镇人民政府 9,860.00

36 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115,420.00

37 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1,605,496.56

38 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556,000.00

39 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270.00

40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41 内蒙古久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75,360.00

42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574,308.50

43 宁夏水投中宁水务有限公司 410,341.31

44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495,600.00

45 青海甘河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43,667.00

46 任丘市博润水务有限公司 2,200,000.00

47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7,747,207.89

48 厦门金昇阳置业有限公司 14,000.00

49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157,590.00

50 山东禹城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司 42,778.05

51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71,658.00

52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412,454.69

53 商丘信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

54 上海禾芷建筑工程服务中心 50,000.00

55 上海晏普建筑工程服务中心 1,950,000.00

56 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公司 417,265.88

57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化学工业分公司 5,774.99

58 神华新疆化工有限公司 125,800.00

59 四川堃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77,593.00

60 四川南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450,000.00

61 四川省蜀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45,750.00

62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2,021,304.05

63 太极集团四川天诚制药有限公司 76,207.30

64 滕州中盛化工有限公司 2,079,000.00

65 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95,000.00

66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12,951,921.75

67 无锡惠山水处理有限公司 372,805.39

68 无锡市天然水处理设备厂 158,000.00

69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人民政府 335,594.94

70 徐州文艮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20,000.00

71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300,000.00

72 宜兴汇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560,000.00

73 云阳县青江环境综合整治有限公司 3,374,170.64

74 云阳县人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70,500.00

75 浙江荣成纸业有限公司 1,172,127.00

76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0,000.00

77 中电投西安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15,860.00

78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8,679,035.73

79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阿布扎比分公司 1,441,288.52

80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 21,000.00

81 中江县供排水公司 34,646.00

82 中煤集团山西金海洋能源有限公司 1,822,500.00

83 中清百益（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909,391.40

84 重庆白涛化工园区管委会 22,500.00

85 重庆碧水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51,986.51

86 重庆福祥化工有限公司 1,060,000.00

87 重庆华联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050,191.00

88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区县污水项目建设办公室 145,627.71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山外山”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2873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山外山” ，扩位简

称为“山外山血液净化” ，股票代码为“688410”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担任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与国海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2.30元/股，发行数量为3,619.00万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80.9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44.7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36.19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442.84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31%；网上发行数量为1,031.4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9.69%。

根据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181.1906倍，

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347.45万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95.39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78.85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9.69%。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02427%。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2月1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投资” ）。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西部证券

投资（西

安）有限

公司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跟投

1,447,600 4.00 46,757,480.00 - 46,757,480.00 24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3,131,417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24,144,769.1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657,083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1,223,780.9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0,952,769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76,774,438.7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31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6,531.3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383,875.89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或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

者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获

配数量

（股）

初步获

配金额

（元）

配售佣

金（元）

应缴款

金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获

配数量

（股）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1

财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财富证券

直通车

18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

划

B882269633 2,058 66,473.40 332.37 66,805.77 30,124.27 927 1,131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12月20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本次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仪式。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1

”位数

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山外山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

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34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

的账户数量为335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这部

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503,071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7%，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3%，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15%。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58,214股，包销金额为21,260,312.2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1.89%，包销股份的数量占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1.82%。

2022年12月21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西部证券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0936115、021-50937270

（二）联席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国海证券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83705955、0755-88608101

发行人：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1日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董事

公司所有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共有11名董事，其中独立董

事4名，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提名人

1 苏朝晖 董事长 2021.09.03-2023.08.24 首创集团

2 毕劲松 董事 2020.08.25-2023.08.24 首创集团

3 程家林 董事 2020.08.25-2023.08.24 首创集团

4 杨维彬 董事 2020.08.25-2023.08.24 首创集团

5 马佳奇 董事 2021.06.02-2023.08.24 首创集团

6 任宇航 董事 2020.08.25-2023.08.24 京投公司

7 田野 董事 2020.08.25-2023.08.24 京能集团

8 叶金福 独立董事 2020.08.25-2023.08.24 首创集团

9 冯博 独立董事 2020.08.25-2023.08.24 首创集团

10 叶林 独立董事 2020.08.25-2023.08.24 首创集团

11 王锡锌 独立董事 2020.08.25-2023.08.24 京投公司

各位董事的简历如下：

苏朝晖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苏朝晖先生曾任中国黄金报社

编辑、记者，编辑部第一编辑室主任，编辑部负责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黄金管理局办公室干部、副

处级调研员、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法律事务部）主任、法律事务部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创集团总法律顾问。 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首创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毕劲松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毕劲松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金融管理司主任科员，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总部发行二部副总经理，北京城市合作银行阜裕支行

行长，国泰君安证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中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民生证券

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创有限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中邮

基金董事长。

程家林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程家林先生曾任北京市通州区

永乐店镇柴厂屯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半截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

（公务员管理处）主任科员，首创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和党群工作部（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

部）主任助理，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首创有限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中邮基金董事。

杨维彬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杨维彬先生曾任华通物产技术发

展公司财务部会计、联想电脑公司台式电脑事业部经营管理部职员、北京京放投资管理顾问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首创集团资本运营部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首创集团金融管理部总经理。

马佳奇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马佳奇先生曾任北京大岳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经理、高级经理、总监，首创集团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京首创博桑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首创集团金融管理部干部。

任宇航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任宇航先生曾任河南省第一火

电建设公司工程师，京投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经理、总经理秘书、资产管理部主任助理、融资计划部

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京投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投资发展总部总经理。

田野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田野先生曾任首钢总公司助理工

程师，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实业投资部项目经理和创业投资管理部副经理， 北京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实业投资部副经理、资产管理公司筹备处副主任、资产管理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兼总经理和实业管理部主任，京能集团实业管理部主任、实业投资部部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

京能集团企业管理部部长。

叶金福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 叶金福先生曾任聊城大学职员、

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授薪合伙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等职

务。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冯博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冯博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主任科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市场部副总经理、市场二部总经理，上交所债券基金部总监，中国证

监会期货部副主任、期货二部副主任、公司债券部副主任，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叶林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叶林先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锡锌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王锡锌先生曾任湖北省武汉市

人民政府法制办科员，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院长助理，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

法律中心客座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等职务。现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2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股东代表监事3名，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主席1名，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

举产生。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5名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提名人

1 张建同 监事会主席 2020.08.25-2023.08.24 首创集团

2 韩雪松 监事 2020.08.25-2023.08.24 京能集团

3 朱莉瑾 监事 2020.08.25-2023.08.24 城市动力

4 杨玲 职工代表监事 2020.08.25-2023.08.24 职工代表大会

5 刘美君 职工代表监事 2020.08.25-2023.08.24 职工代表大会

各位监事的简历如下：

张建同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张建同先生曾任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国外经济体制司副主任科员、国外经济体制司比较处副处长，首创集团总经理秘书，首创

有限监事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韩雪松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韩雪松先生曾任北京人民机器总

厂技改处技术员，综合投资工商项目投资处干部、投资一部副经理，北京世环洁天能源技术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综合投资资产管理部经理，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实业部副经理、资

产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实业管理部副主任，京能集团实业管理部副主任、产权与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监事、京能集团资产与资本管理部副部长。

朱莉瑾女士，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朱莉瑾女士曾任北京市建筑磨石

厂会计主管、北京万翔实业总公司财务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监事、城市动力高级副总裁。

杨玲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EMBA。 杨玲女士曾任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公

司计划财务部部门经理，首创有限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稽核审计部总经理、党建纪检部主任、党群

工作部主任、纪检监察部（后更名为纪检室）主任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纪委委员、纪检室主

任，首正德盛董事。

刘美君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刘美君女士曾任首创有限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人力资源

部总经理。

3、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7名，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1 毕劲松 总经理 2020.08.25-2023.08.24

2 王洪亮 副总经理 2020.08.25-2023.08.24

3 何峰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0.08.25-2023.08.24

4 唐洪广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2020.08.25-2023.08.24

5 方杰 副总经理 2022.03.01-2023.08.24

6 伏劲松 首席信息官 2020.08.25-2023.08.24

7 史彬 合规总监、总法律顾问、首席风险官 2020.08.25-2023.08.24

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毕劲松先生的简历请参见“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之“二、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之“（一）董事” 部分。

王洪亮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王洪亮先生曾任深圳外汇经纪

中心业务经理，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深圳证券部部门经理，首创有限深圳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经

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首正德盛董事长、望京私募董事长、中邮基金董事。

何峰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 何峰先生曾任中国船级社（国家船

舶检验局）人事处干部，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证券管理部项目助理，首创有限董事会秘书、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唐洪广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唐洪广先生曾任甘肃省经济管

理干部学院财金系讲师，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讲师，甘肃五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项目经理，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标准部部门经理、甘肃公司业务二部部门经理、主任

会计师助理、副主任会计师，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副主任会计师兼天

津分所所长，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裁，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

人兼技术部主任，首创有限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助理、投资银行事业部质控综合部总经理、质量控制

总部总经理、公司纪委委员、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纪委委员、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首

正泽富董事，中邮基金监事。

方杰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方杰先生曾任北京市昌久律师事

务所律师，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全国股转公司挂牌业务部执行经理、高级经理,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专业委员会委员、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裁、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中关村股权交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伏劲松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伏劲松先生曾任包头钢铁学院

教师，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高级经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部职员，首创有限信

息技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技术总监、总工程师、首席信息官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首席信息官。

史彬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史彬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外资司

科员，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审核处副处长、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一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期

货监管部副主任，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

员会委员，中证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首创有限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总法律顾问等职

务。 现任本公司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总法律顾问，首创京都期货董事长。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发行人股份和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和债券的情况。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首创集团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首创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155,169.00万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63.08%，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首创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被查封、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

况。

首创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4年10月26日

注册资本 330,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3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2号楼一层

经营范围

购销包装食品、医疗器材；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购销金属材料、

木材、建筑材料、土产品、五金交电化工、化工轻工材料、百货、机械电器设备、

电子产品、汽车配件、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日用杂品、针纺织

品、制冷空调设备、食用油；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零售粮食；房

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设备租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人才培训；有关旅游、企业管理、投资方面的咨询；自营和代理除国

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

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

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市国资委 100.00

财务数据

（母公司口径）

2022.06.30/2022年1-6月 2021.12.31/2021年度

总资产（万元） 6,470,772.47 6,357,200.24

净资产（万元） 2,493,120.19 2,246,066.89

净利润（万元） 32,965.14 38,690.54

注：1、2021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1-6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2、首创集团按照《北京市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暂行办法》（京财国资〔2009〕2266号）、《北

京市财政局关于国有资本收益分类收缴工作的通知》（京财资产〔2019〕2472号）、《北京市财政局

关于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后收益分配事宜的通知》（京财资产〔2021〕302号）、《北京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2021年企业应交利润收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国资发

〔2021〕9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收益收缴通知书》的要求，自2021年起需

按照北京市国资委持股90%和北京市财政局持股10%的比例支付应交利润。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首创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155,169.00万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63.08%，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北京市国资委代北京市政府对首创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出资比例占首

创集团实收资本的100.00%。 同时，北京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公司京投公司、京能集团系公司的参

股股东。 北京市国资委通过首创集团、京投公司、京能集团间接控制首创证券。 北京市国资委是公司

实际控制人。

四、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246,000.00万股，在符合上市的最低发行比例等监管规定的前提

下，本次拟发行股份不超过27,333.38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0.00%，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

况如下：

股东类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有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有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首创集团（SS） 155,169.00 63.08 155,169.00 56.77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京投公司（SS） 47,308.00 19.23 47,308.00 17.31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京能集团（SS） 22,708.00 9.23 22,708.00 8.31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城市动力 15,138.00 6.15 15,138.00 5.54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安鹏投资 5,677.00 2.31 5,677.00 2.08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小计 246,000.00 100.00 246,000.00 9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

股

- - 27,333.38 10.00 -

合计 246,000.00 100.00 273,333.38 100.00 -

注：股东名称后SS（即State-owned� Shareholder的缩写）标识的含义为国有股东。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之前的A股股东户数为255,884户，其中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1 首创集团 1,551,690,000 56.77

2 京投公司 473,080,000 17.31

3 京能集团 227,080,000 8.31

4 城市动力 151,380,000 5.54

5 安鹏投资 56,770,000 2.08

6 国信证券 1,559,824 0.06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973 0.00

8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430 0.0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887 0.00

9 广东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 22,887 0.00

9 广东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招商银行 22,887 0.00

9 广东省贰号职业年金计划－工商银行 22,887 0.00

9 广东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工商银行 22,887 0.00

合计 2,461,727,662 90.06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333.38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10.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07元/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2.98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2）20.68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三、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数

量为2,733.2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发行数量为24,6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下投资者弃购22,887股，网上投资

者弃购1,536,937股，包销股份数量合计为1,559,824股，包销比例为0.57%。

五、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93,247.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6,355.56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186,891.44万元。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2022年12月2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审亚太验字[2022]000112号）。

六、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为6,355.56万元（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费用明细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内容 金额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4,740.02

2 律师费用 283.02

3 审计及验资费用 640.0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59.43

5 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 86.36

6 印花税 46.73

合计 6,355.56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4.32元（按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3077元（按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和2022年6月30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

负债表，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1-6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表、 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2)006859号）。上述财务数据

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上

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和招股意向书附录，敬请投资

者注意。

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截止日为2022年6月30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2022年1-9月财务数据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2）007341号），包

括2022年9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年1-9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

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及“第十二节 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 之“六、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状况及主要财务信息” 进行了详细披露，审

阅报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公司上市后2022年1-9月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

结合市场环境和目前经营状况，根据公司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度，发行人预计2022年度的营

业收入约为165,385.64万元至178,085.64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约为-21.75%至-15.74%；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63,652.44万元至69,112.44万元， 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约为-25.86%至

-19.5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61,814.63万元至67,274.63万元，

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约为-26.50%至-20.01%。

以上2022年度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预估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

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等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

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慧支行

11050186360000001279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宣武支行

91030078801700001709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

村分行营业部

20000029162200107937334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保荐机构简称“丙方” 。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资本金，增加公司营运资金，发展主营业务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如有）。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金融

产品的，原则应购买乙方银行发行的金融产品，若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其他机构金融产品的，甲方应

要求金融产品发行机构与甲方及丙方共同签署《金融产品三方监管协议》。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

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水兵、杨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

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

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

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联系电话：010-88005400

传真：010-66211975

保荐代表人：王水兵、杨涛

项目协办人：程鹏

项目组其他成员：马宏达、王瑞淇、陈晓博、房铎坤

二、上市保荐机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

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发行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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